
     合同编号：

四川定弘邦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台式组装电脑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
需方： 四川定弘邦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供方：                                （以下简称乙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它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甲、乙双方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和互利的原则，经双方协商,就甲方所需 台式组装电脑 的采购事宜，签订本合同，以资共同信守执行。
货物及数量
1、采购内容。
内容：台式组装电脑5台

参数：

处理器：12核20线程 主频2.1Ghz 单核睿频至高可达4.9Ghz 25M三级缓存，显卡基本频率300MHZ 支持显示器数量为4；

主板：7.1声道声卡类型 ，2xdd4内存插槽，最大内存容量64GB，内存标准DDR42133/2666/3000/3200及以上PCI-E4.0。M.2接口X1， SATA接口X4 ，2xUSB3.2 Gen1接口，4xUSB2.0接口，VGA接口x1,HDMI接口x1，PS/2键鼠通用接口x1，RJ45网络接口x1，音频接口x3；

内存：频率3200 以上，容量合计 16G，工作电压1.2V；

硬盘：固态读写达到3500/2100 容量1T，工作温度0-70；

电源：650W,5年质保，具备CCC认证，尺寸150*140*86mm。

散热：风扇转速（RPM）1400-1600RPM风量64.5CFM+/- 10% ，散热器尺寸120 x 120 x 25mm ,噪音37dBA.功率 4.8W；

显示器：IPS技术23.8寸无边框75HZ 带护眼认证；

机箱：支持3个SSD+1个HDD, 160mm散热,尺寸335*176*410mm；

键鼠：配键盘鼠标套件；

2、合同金额（含增值税）为：￥      元(大写：      )，总价（含增值税）为￥      元(大写：      )；其中，不含税金额为：￥         元(大写：       )，税费为：￥       元。供货数量、时间和地点以甲方需求计划为准，实际供货与约定订单不符的，按实际供货进行结算，超出合同约定供货数量，甲方有权拒绝接收。
3、乙方负责运输，卸货并安装调试至甲方指定地点，合同总价包含但不限于人工费、货品包装费、运杂费、出厂前检测费、管理费、利润及全过程中保险费用、税金（含增值税）等一切费用。
二、技术标准（包括质量要求） 
（1）技术要求：供应商的产品须同时满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采购人技术要求；

（2）材料的试验项目、试验方法按照国家、行业和地方的现行规定执行。 

（3）供应要求： 

①乙方应随车提交该批次产品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检测报告或产品合格证； 

②现场清点和验收：乙方到场的货物，甲方只确认外观、数量、所提供的资料是否齐全；具体的各项技术指标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及技术标准(技术要求)执行。

三、质量保证期
1、售后服务时间要求：供应商需提供7x24小时上门服务，上门时效需满足2小时内到达现场，24小时内恢复使用，需要返厂维修的产品须提供不低于招标要求的备机给采购人免费使用。

2、质保要求：按照国家“三包”规定及相关行业规定实行质量保证。质保期内，非人为损坏，供应商须免费维修或更换有质量问题的商品或部件。对于人为损坏或其它不可抗拒的外部环境损坏部份，只按厂价收实际的材料费。

3、电脑的保修期：整机保修1年（台体机整体），主要部件2年（包括主板、CPU、内存、硬盘、显卡、电源、显示器等）

4、使用过程中才能发现质量缺陷的材料，在甲方提出质量异议后，乙方应立即予以无偿更换并赔偿因质量问题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甲方根据合同规定对乙方行使的其他权利不受影响，并保留进一步索赔的权利。维修或更换后的货物的质量保证期相应延长。
四、交货方法、交货地点、交货期限

1、交货地点: 四川定弘邦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乙方必须保证按甲方的供货通知所要求的规格、数量、时间。

2、乙方应随同办公设备附一份发货清单、出厂质量检验合格证书等必要文件。

3、办公设备运抵交货地点后，买卖双方应按乙方提供的发货办公设备清单对到货数量、外观、规格型号、合格证等进行核对。如发现包装破损，应作出记录并立即检查，确认是否对办公设备本身造成损伤。如确认对办公设备本身造成了损伤，乙方应及时更换被损伤的办公设备，或者免费进行必要的补救以达到办公设备出厂的标准。

4、甲方有权对验收合格后的办公设备交有资质的检验部门随机抽样检验，检验结果直接作为判定乙方交付货物质量是否符合约定即法律规定的依据；如果任何被检测或测试的办公设备不能满足技术规格的要求，乙方应及时更换，或者根据甲方要求对缺陷免费进行修复以满足技术规格的要求，并承担该部分检验费用。

5、甲方在办公设备到达最终目的地后对办公设备进行检验、测试及必要时拒绝接受办公设备的权利应不会因为办公设备在从乙方制造厂启运前通过了甲方或其代表的检验、测试和认可而受到限制或放弃。
6、交货日期: 合同签订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交付到我司指定地点，并全部完成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后交付使用。
7、乙方应以最适宜保护办公设备性能、质量的运输方式运送。对于办公设备运送到指定地点并经验收合格之前发生的一切损坏（包括外观、性能等方面）、数量损失等均由乙方自行承担。
8、乙方不得将甲方所制定的办公设备需用计划的更改作为要求索赔的理由。
五、货款的结算及支付方式：
5.1合同价款的支付： 

1、付款方式

采购货物送达甲方指定地点，完成安装调试并验收合格后7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相应采购货款。支付前，乙方须开具符合税法规定的全额增值税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且不承担延迟履行的法律责任。
2、发票

2.1乙方属于以下第        种纳税人：
（1）一般纳税人    （2）小规模纳税人   
2.2乙方提供以下第      种发票。
（1）提供税率为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2）提供税率为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3）提供税率为   %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2.3乙方在向甲方申请付款前，应提供与甲方确认付款金额等额的合法、有效、完整、准确的增值税发票。若乙方提供的发票不符合要求的，甲方有权拒收增值税发票，并有权暂停支付相应款项，乙方不得以此为由中止履行合同的义务。如因乙方不能按期提供发票或提供的发票不符合要求而导致付款延期的，由其自行承担后果，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2.4 若乙方未按上述约定向甲方开具足额增值税发票或因乙方原因导致提供的增值税发票甲方不能认证、抵扣（适用于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乙方应按甲方要求采取补救措施，同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本合同总价的0.5%的违约金并承担甲方未能抵扣而产生的全部税费。
2.5如果乙方提供的发票为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丢失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和抵扣联，则乙方必须向甲方提供专用发票记账联复印件和乙方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丢失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报税证明单》。
2.6若乙方纳税人身份与合同约定不符或者计税方式发生变化，并导致甲方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减少或被税务机关要求补缴税款的，则减少的进项税额或补缴的税款应由乙方承担，甲方有权从乙方货款中扣除。
2.7若甲方从合同价款中扣除了违约金、损失赔偿额等款项的，乙方仍应按扣除前的合同金额开具增值税发票。
2.8增值税发票开票信息
1）甲方增值税发票开票信息
企业名称：四川定弘邦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510107MA7EYJBD6Y                     
银行账户：1107130000001672                                 
开户银行：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汉支行  
地址：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房湖路28号内6幢、9幢营业房                            
电话：0838-5880865                   
2）乙方增值税发票开票信息
企业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银行账户：                      
开户银行：               
地址：                              
电话：                     
六、违约责任
1、本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无正当理由不能按照合同规定或进度计划的要求按时交货，应在相关情况发生后12小时内以传真、电报、电传等书面形式将拖延的事实、原因以及可能拖延的期限和理由通知甲方。甲方在收到乙方通知后，有权视具体情况决定采取如下方式之一进行处理： 
（1）有甲方书面确认的变更、修改合同内容的，按照甲方书面确认相应延长交货时间；
（2）解除或部分解除合同，另行采购相关货物。
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除本合同约定的不可抗力外，乙方均应承担相应的误期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误期违约金比率为:每迟交1日,按合同总金额的1%计算；误期违约金最高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10%。

在甲方另行采购部分或全部货物的情况下，乙方承担由此造成的价格差额，该差额为以下费用之较高者：
（1）当前市场价与相应合同价格之间的差额；

（2）甲方在接受货物时发生的实际费用与本合同价格之间的差额。
误期违约金从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合同价款中扣除，不足部分另行追偿。

2、甲方不按时支付货款,将按照拖延支付货款期间的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3、合同签订后，乙方不能履约或不能全部履约，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赔偿因此而造成甲方的一切损失。
4、乙方所交办公设备的品种、型号、规格不符合合同规定或者甲方另行发给乙方通知的，如果甲方同意利用，双方协商书面定价；如果甲方不能利用或者不同意利用或者双方对于价格不能协商一致的，乙方应负责按甲方要求的时间予以退换，并承担由此造成甲方费用增加、工期延误等损失；如不能予以退换的，按不能交货处理。
5、对于因乙方运输方式不合理造成货物到达指定地点之后货物的损失或丢失，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
6、乙方对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甲方有权从乙方的余款中扣除，余款不足抵补损失时，应由乙方补齐差额部分。
7、乙方因办公设备包装不符合合同规定，必须返修或重新包装的，乙方应负责返修或重新包装，并承担支出的费用。甲方不要求返修或重新包装而要求赔偿损失的，乙方应当偿付甲方该不合格包装物低于合格包装物的价值部分。因包装不符合规定造成货物损坏或灭失的，乙方应当负责赔偿。
8、乙方存在任何违约行为，除按照前述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外，还应赔偿甲方全部损失，甲方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甲方为主张权利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全部费用。
七、不可抗力
1、不可抗力事故系指供货双方在缔结合同时所不能预见的，并且对其发生及后果无法避免和无法克服的事件。签约双方任一方由于受到诸如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严重传染性疾病等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而不能执行合同时，履行合同的期限应予以延长，则延长的期限应相当于事件所影响的时间。
 2、受阻一方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尽快用电报、传真或电传等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于事故发生后14日内将有关当局出具的证明文件用特快专递或挂号信寄给对方审阅确认；同时，受阻方应尽可能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以及寻求采取合理的方案履行不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其他事项。一旦不可抗力事故的影响可能导致工期延误或持续 30 日以上时，双方可通过友好协商在合理的时间内达成终止合同或进一步履行合同的协议。
八、争议解决
发生争议后，双方首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提交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解决。本合同关于争议的解决方式的约定具有最终效力，双方以后发生的补充合同、会议纪要、往来函件、发料单、结算单等涉及到争议解决方式的，均不得对抗此约定。
九、合同效力及份数
本合同在双方盖章后生效。
本合同印刷字体内容若有修改变动（包括但不限于删除、增添、涂改等），必须经双方在修改处同时盖章确认方可生效，否则仍以原印刷字体内容为准。
2、本合同一式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执肆份，乙方贰份。
3、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
十一、其他约定
1、合同权利或义务的转移需经相对方书面同意,否则该转让行为对相对方不发生法律效力。
甲    方：                             乙    方：
（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委托人：                         或授权委托人：
时间：   年  月  日                    时间：   年  月  日 


